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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在优化结构、 注重质量和效

益的基础上争取更多地利用外国政府优

惠贷款，应当成为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工

作的一项重要战略。随着我国经济水平

的提高，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的规模将会

逐年减少，贷款条件也会逐年硬化。因

此，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争取利用包括

日元贷款在内的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就显

得非常重要。

日本政府贷款（简称日元贷款）是日

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期、 低息等

条件优惠的开发资金，属日本官方开

发援助，是一项较好的可利用的国外

资金。我国从 1979 年开始使用日元贷

款，1 980 年 4 月 30 日，中日双方签

署了第一个日元贷款协议，总金额为

280.60亿日元。截至 2000年 3 月底，

日本政府累计向我国承诺提供贷款约

24535 亿日元，用于 146 个项目的建

设，其中 80% 的贷款资金直接用于中

西部地区。

日元贷款基本上是结合我国的5年

计划来实施的，一般以5 - 6年为一个

单位。中日双方先就贷款项目和贷款

金额达成一个框架协议，然后再根据

项目的实际需要和日本的财政情况，

分年度安排项目和金额。经中日双方

协商，从 2001 年起，日本对华提供日

元贷款的方式将从现行的以“批” 为

单位改为一年一定的滚动贷款方式。

日元贷款的贷款领域主要有交通

（铁路、公路、 港口、桥梁、机场、

地铁 ）、 能源 （电 站 、 电网 ）、 通

讯、农业、水利、 环保、 城市基础

设施（煤气、上下水处理）等。贷

款条件比较优惠，日本对华日元贷款

年利率为0.75-3.5%，还款期30-40年（含

10年宽限期）；根据项目需要，贷款支付期

一般从贷款协议生效日起 5-7 年；大部

分项目为非限制性采购，供货国为全世

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部分项目采购范围

为日本和中国）。

日元贷款具有比较规范的工作程

序。财政部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日本

政府提出年度贷款申请， 并向日方提

供项目申请资料。日本政府四省厅同

JB IC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共同对项

目的可行性等进行研究。日政府派团

来华同中方会谈。JB IC 根据双方政府

的会谈结果对项目进行评估（受援国

的还款能力、项目的经济和技术可行

性等）。日政府根据 JB IC 评估结果决

定贷款额和贷款条件等。日本政府向

中方承诺贷款，中日双方签署政府换

文。财政部同 JB IC 签署贷款协议。转

贷银行与项目单位签订转贷协议，贷

款协议生效，项目开始招标采购。

日元贷款项目所需的设备、材料

以及服务的采购必须依据 JBIC 制定的

采购导则，并采用 JB IC 与借款人同意

的方法进行。原则上应通过国际竞争

性招标进行。根据国际竞争性招标的

结果，在价格和技术两方面进行考核

和比较之后，最终确定中标者。

日元贷款的支付方式有信用证支付

方式和托收支付方式两种。当中国以

外的国家或地区（包括香港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的投标商提供设备、 材料

或服务时适用信用证支付方式。当中

国国内的投标商提供设备、材料或服

务时适用托收支付方式。

日元贷款是中日政治和经济关系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 年 8月，日

本政府修改并公布了新的 5 年期

（1999 - 2003年）对外援助中期政策，

新政策明确提出要继续以亚洲为援助

重点，特别是对东亚地区要加大援助

力度。对于中国，日本表示要继续积极

地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与中

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同时把援助沿海与内陆地区的经济差

距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今后对华援

助的重点。

西部地区借用日元贷款要统筹安

排，严格贷款投向，保证项目质量。

在选择和安排项目时，应根据我国宏观

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把有限的贷款

资金用于政府应该投资的领域，要重

点支持基础设施、农林业、新能源开

发和环保等领域的建设，这既是我国

产业政策的要求，也符合贷款国和经

合组织的规定。同时，还应落实好配套

资金和建设条件，可研报告、环境评

价报告等各项审批手续一定要完备，

以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实施。

西部地区财政厅（局）作为地方管

理部门，应积极发挥其监督和管理职

能，及时与当地各有关部门相互沟

通，积极帮助项目单位解决项目在申

报、评估、实施以及还贷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通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

变化情况。
（ 作者单位： 财政部国债金融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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